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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推进原油成品油码头和油船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

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编制说明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落实《关于深

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《“十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

案》要求，强化细颗粒物（PM2.5）和臭氧（O3）协同控制，降

低原油、成品油码头和船舶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排放，推进

《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20950—2020，以下简称《储

油库排放标准》）、《油品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

20951—2020，以下简称《运输排放标准》）实施。生态环境部会

同交通运输部制定了《关于推进原油成品油码头和船舶挥发性有

机物治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编制背景和起草过程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当前阶段，我国 PM2.5浓度依然处于高位、O3污染逐渐凸显，

特别是在夏季，O3已成为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首要因

子。2022年 3—4月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长三角和珠三角 O3污

染形势同比加重，臭氧超标天数为近 6年同期最高。VOCs是 PM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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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臭氧污染的共同前体物，减少 VOCs排放是降低 PM2.5浓度、

控制 O3污染的主要途径。当前，我国沿海、内河原油和汽油（含

乙醇汽油）、石脑油、煤油（含航空煤油）等成品油航运、装载

及相关存储过程产生 VOCs超过 40 万吨，是 VOCs治理的重要

领域。我国码头油气回收工作于 2010年起陆续开展，但与加油

站和储油库相比，原油成品油码头存在油气回收设施运行率低，

油气管控成效不足等问题。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促进污染

防治技术进步，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修订《储油库排放标准》

和《运输排放标准》，在油品类型、实施区域、控制技术等方面

进一步加强了标准要求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

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提出，“加快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综合整

治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下降 10%以上”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

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把油

品储运销行业领域作为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予以部

署。为落实中央有关文件要求，推动《储油库排放标准》和《运

输排放标准》标准实施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要在原油成品油航运行

业推进 VOCs治理，持续降低码头和油船 VOCs排放，促进全国

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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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编制过程

2022 年 4 月以来，我们多次组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生

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等相关专家召开推进原油成品油码头、油船

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通知研讨会。通知制定期间，我们与交通运输

部水运局研究讨论，充分听取行业反馈码头油气治理工作现状。

在此基础上，起草形成了《通知》。

二、总体考虑

（一）关于通知内容架构

《通知》包括 6条内容，要求各级生态环境和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做好对油码头、油船油气治理的监督指导工作，并对企业在

油气回收设施建设运行方面的责任进行了明确。

《通知》编制主要从五方面考虑解决码头油气回收设施运行

率较低的现状。一是强调货主企业的环保责任，明确油气回收设

施建设技术规范，规定按期实现新建油气回收设施建设和运行。

二是要求企业做好已建设施的维护保养与运行管理，同时各地引

导建立船岸协同应用机制，有效提高已建设施利用率。三是提供

政策抓手，通过探索“点对点”资源化定向利用的方式打通油气

回收利用通道。四是压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，确保企业在满足安

全生产的条件下，有效运行治理设施。五是提出各地生态环境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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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、交通运输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建立联合监管机制，鼓励采用现

场指导、督促检查、专项执法等方式督促相关企业建设运行油气回

收设施。

（二）与行业政策和标准的关系

近年来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

方案》《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》，多次提出强化油

品储运销领域 VOCs监管，推进油气回收治理工作。印发《通知》

将有效推动上述政策文件实施落地。

2020 年，生态环境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修订《储油库排放

标准》和《运输排放标准》。《储油库排放标准》规定了包括原油

成品油码头对应储油库在内的所有储油库储存、收发油品过程中

油气排放控制要求、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。其中规定码头对应的

储油库自 2024年 1月 1日实施。《运输排放标准》规定了包括油

船运输在内的油品运输过程中油气排放控制要求、监测和监督管

理要求。其中对于新投入使用的油船（150总吨及以上）自 2021

年 4月 1日实施，现有 8000总吨及以上的油船自 2024年 1月 1

日后实施。《通知》督促两项标准涉及的码头、船舶所属企业倒

排工期、按时完成油气回收设施建设、改造、运行工作，并且提

出各地生态环境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、海事管理机构根据上述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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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与指导工作，为《储油库排放标准》《运输排

放标准》两项标准全面实施做好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关于统筹减污降碳与安全生产考虑

《通知》突出原油成品油企业货主主体责任，强调以油气回

收设施所属企业自行按法律和强制性标准规范开展建设，完善应

急管理制度和预案，不断加强人员培训，提高管理和作业人员安

全认识水平，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达到污染物排放控制目的。

由于码头、船舶的油气回收设施、管线在技术上具有特殊性，具

有工程复杂程度高、设计规模大等特点，在设施建设和运行时应

该提前做好充分的应急响应预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通知第一条为背景叙述，并要求各地提高认识，加大政策支

持力度，发挥财政金融引导作用，积极支持码头、船舶油气回收

设施建设和回收油品资源化定向利用，加快推进原油、成品油码

头和船舶 VOCs治理，实现资源节约、经济效益提升、安全风险

降低、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。

通知第二条关注《运输排放标准》《储油库排放标准》涉及

的新建码头、船舶油气回收设施新建、升级改造。要求原油、成

品油货主企业应加强运输及装船过程油气回收治理情况的调度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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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优先选用具备条件的航运、码头等企业开展合作，制定时间表，

逐步提高油气回收比例。

通知第三条聚焦已建成油气回收设施的运行管理，列入重点

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污单位要依法落实自动监控设施安装和联网

相关要求。同时倡导海事管理机构及综合交通执法机构引导能够

做好油气回收工作的码头和油船匹配作业，未达到标准规定的应尽

快落实整改。

通知第四条为企业面临回收油气处理成本较高导致设施使用

意愿下降的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。提出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

推进回收油品作为石油炼制、石油化工等行业替代原料，对于其中

属于危险废物的，可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方案，实行“点

对点”定向利用豁免，在利用环节回收油品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

理，降低企业成本。

通知第五条强调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主体责任。要求企业

在合规建设、完善制度、人员培训方面不断提高风险防控水平，

确保油气回收设施安全运行。

通知第六条突出各地生态环境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、海事管

理机构的联动协作。各部门可通过现场指导、督促检查、专项执法

等方式，督促相关企业规范建设、改造、运行油气回收设施。在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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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各部门强化VOCs排放监管的同时，做好宣传指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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